厦门演艺职业学院优秀团支部评分表

支部名称：
	项目
	考核标准
	分数
	团委评分

	团支部干部素质

（10分）
	团支部干部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；领导班子是否健全。
	2
	

	
	团支部领导班子团结协作、分工明确、战斗力强。
	2
	

	
	工作有计划、有总结，并定期向校团委汇报工作情况，接受工作指导。
	2
	

	
	积极参加校团委组织的会议、有关活动，以及团干部培训。
	2
	

	
	获校级以上表彰的团干，一人一次加0.5分，上限2分。
	2
	

	三会二制一课的执行

（8分）


	支部大会、支委会、主题学习会能按时召开。
	2
	

	
	坚持按时完成团员教育评议和团籍注册。
	2
	

	
	青年大学习每一期完成率达到95%以上，一次加1分，上限4分。
	4
	

	团员教育评议活动

（6分）
	团员教育评议按时、按要求完成。
	2
	

	
	教育评议工作计划周全、落实认真、效果显著。
	2
	

	
	根据评议结果认真评选先进个人、优秀团员、发展团员等相关工作。
	2
	

	团籍、团员证管理

（6分）
	每年4月对团员教育评议后，完成团员证注册。
	2
	

	
	团员迁入、迁出及时转接组织关系。
	2
	

	
	团员报道及时审核，并及时向校团委说明。
	2
	

	团费收缴情况（8分）
	按学年交齐团费记8分，拖欠团费得0分。
	8
	

	团支部工作手册

（6分）
	学期末向校团委上交手册，接受监督、检查、指导。
	2
	

	
	专人负责记录、保管，支委改选及时移交。
	2
	

	
	如实、真实、按要求填写。
	2
	

	主题团日活动（12分）
	每学期按照要求开展线上主题团日活动，开展1次记2分，未开展记0分；上限8分。
	8
	

	
	组织支部学生开展线下主题团日活动，每次2分，上限4分。
	4
	

	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及其他类型的主题教育

（10分）
	支部没开展一次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及其他类型的教育主题活动，活动有计划有总结2分，活动每在校级宣传平台报道1次得2分，上限10分。
	10
	

	学生会、社团活动

（26分）
	支部团员积极参加学生会、社团比例在60%以上得4分，比例为30%—50%得2分,50%以下不得分。
	4
	

	
	支部团员积极参加学生会、社团活动的，每人次加1分，上限6分。
	6
	

	
	支部团员为学生会或社团主要负责人的得2分，上限8分。
	8
	

	
	支部团员在学生会、社团获得团委表彰的先进个人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团干等，每人每次加2分，上限8分。
	8
	

	学习成绩及处分情况
（8分）
	支部团员上一学年无挂科旷课达到100%，加8分；达到90%—80%，加6分；80%—60%，加2分，60%以下不得分。
	8
	

	
	凡受到校级及以上各类处分者，一人次开除、留校察看、记过、警告等处分的，分别扣4、3、2、1分，扣分不限。
	
	

	青年志愿者活动

（18分）
	支部每学年组织校内外志愿者服务活动，1次2分，上限8分。
	8
	

	
	支部学生参加志愿活动达到一定时长获得校团委表彰的，每人每次2分，上限10分。
	10
	

	寒、暑假社会实践

（20分）
	支部青年利用寒、暑假空闲时间，积极参加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等相关活动，并提供相关照片或视频，1次4分，上限20分。
	20
	

	支部好人好事（8分）
	每在校级、系部受到表彰的，每人每次1分，上限4分。
	4
	

	
	参加义务献血的每人每次0.5分，上限4分。
	4
	

	推优入党工作（4分）
	配合校团委做好入党积极分子的考察培养；积极参加党团活动
	2
	

	
	做好群团组织推优工作，保证推优对象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，并做好会议记录
	2
	

	总分：150分
	最终得分：


校团委（盖章）：

时间：
